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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表格 

注意： 1.填写本表格前，请细阅本表格第二部份的「注意事项」  

2.你是否同意监管局在处理你的投诉过程中，向被投诉人及／或有关人士披

露你的身份﹖   是    否  

(如答「否」，请参阅注意事项 9) 

 个案编号 (由监管局填写)： 
 

 

第一部份 — 投诉资料 

1. 投诉人资料（请参阅注意事项 2） 

姓名#：（先生／女士*） 

（请用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姓名）                                 
身份：业主／租客／访客／其他 
（请注明）*                              

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 
（英文字母及首三个数字）                                                         电话号码#：                                          

通讯地址#：                                                                                                 

电邮地址#（如有）：                                                                                            
注：本人明白，如本人未有在必须填写的栏位内提供指明的资料，包括本人的全名、身份证／护照英文字母及首三个数字、通讯

地址及电话号码，监管局便会将本投诉视作匿名投诉处理，且可能不会给予本人任何回覆。 

 

2. 被投诉人的资料（请参阅注意事项 3） 

(a)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 

名称：                                                                                                 

牌照号码：                                            电话号码：                                          

(b) 持牌物业管理人 

姓名：（先生／女士）                                 职位：                                     

牌照号码：                                 电话号码：                                          

所属物业管理公司名称：                                 牌照号码：                                 

3. 涉事的物业类别（可选多项） 

 住宅  商场  办公室  工业大厦   车位 

 会所  公用地方 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业地址#：                                                                                    

4. 涉事物业的业主组织 

 业主立案法团  业主委员会 其他  
组织名称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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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诉详情 （请参阅注意事项 4 及 5） 
（请按时序详细说明你的指控，包括日期、时间、涉及的物业、人士及物管公司。如空位不足，请另页填写。） 

 

 

 

 

 

 

 

 

 

 

 

 

 

 

（附页共______张） 

6. 相关资料（如有） 

a. 你有否有其他资料（例如：文件、纪录、人证、相片、录影或录音）支持本投诉？ 

  有（请详述有关资料）  无 

 

 

                                                                                                                        

 （你应该提供足够资料及证据以支持你的投诉，否则，监管局可能无法跟进你的投诉。） 

                                                                                                                    

b. 你曾否向监管局作出与这宗个案有关的投诉？ 

  是，对上一次投诉的日期（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档案编号（如知悉）：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c.. 你曾否就投诉事宜向其他机构或政府部门作出投诉？ 

  有  无 

 如有，机构／部门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诉个案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诉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处理投诉个案人员的姓名及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如投诉事宜已发生超过十二个月，请说明为何现在才作出投诉（请参阅注意事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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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注意事项 

1. 投诉人可对涉嫌干犯了违纪行为或不再符合持有牌照所须符合的任何订明准则（违规事宜）的持牌

人作出投诉。如监管局有合理因由怀疑违规事宜已发生，便可进行调查。 

2. 投诉人必须向监管局提供其姓名，以及应提供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通讯地址及电话号码，以便

监管局联络。投诉人于投诉初期可选择提供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的部份资料（即身份证号码／护

照号码的英文字母及首三个数字），然而，若监管局在调查较后期有需要的阶段，例如需要发出传票

传召投诉人出席聆讯或作出证供时，监管局则需要投诉人提供整个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 

3. 监管局只能接受对有关人士在发生违规事宜时属持牌人及以持牌人身份行事／执行职务的投诉。换

言之，如果有关人士在发生违规事宜时不属持牌人，监管局便不能进行调查。 

4. 若因投诉人所提供的资料不全，以致未能确定有关投诉的内容，监管局可能不会跟进有关投诉。因

此，投诉人应提供详细资料，包括事件发生的日期、涉及的物业、人士及／或物业管理公司等。 

5. 如投诉人就监管局委任的调查员作出的查询而提供有关的资料、文件或回应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

导性；及知道或罔顾有关的资料、文件或回应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即属犯罪。经定罪后，

最高可处罚款$200,000 及监禁一年。 

6. 投诉人如在纪律聆讯中作出证供或提供任何资料或文件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及知道或罔顾

有关证供或资料或文件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即属犯罪。经定罪后，最高可处罚款$200,000

及监禁一年。 

7. 如监管局信纳投诉是基于错误理解或缺乏实质内容（例如投诉纯属凭空猜测），可无须就投诉进行调

查。另外，如属以下情况，监管局可考虑不就投诉进行调查：(a) 投诉事宜并非属监管局的职权范围

（例如投诉纯属合约纠纷）；(b) 投诉事宜已发生超过十二个月，而投诉人未能就延迟作出投诉提供

合理解释注 1；(c) 投诉人不愿意就投诉出席纪律聆讯及／或不填写指定表格及／或不出席会面以提

供详细陈述；或 (d) 个案已进入法律程序注 2。当监管局决定不进行或终止调查时，会在切实可行的

范围内，尽快以书面通知投诉人有关决定及理由。 

8. 如属匿名投诉或投诉人不同意向被投诉人或有关人士披露其身份，监管局可自行决定处理或不处理

有关投诉，亦不会通知投诉人有关决定、调查进度及结果。 

9. 投诉人提供的资料只会用于与处理投诉有关的用途，而有关个人资料可能会转移给参与调查投诉的

其他人士，或因处理投诉而接触的人士或机构，包括被投诉人或其他有关人士或机构，或会因纪律

聆讯、执法、起诉、覆检决定，或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执行其职能的目的而向获授权

收取该资料的有关机构及人士披露。如投诉人不提供所需资料，监管局可能不能处理有关投诉。 

10. 投诉人提交投诉前请先细阅监管局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见附件 1），请注意该声明属此投诉表

格的一部分。 

注 1：合理的解释包括投诉人当时不在香港。 

注 2：如个案已进入法律程序，监管局可暂缓处理，待有关法律程序完结后才恢复调查及／或跟进。 

第三部份 — 投诉人声明及签署 

本人已细阅及明白本表格的「注意事项」。本人在本表格内所填报的资料，据本人所知及所信，均属真确无讹。如有

关资料属虚假资料，本人明白可能引致监管局及／或第三者采取法律行动及本人可能需承担一切刑事及／或民事法

律后果。 

                                                  

投诉人签署# 

                                                

日期 

（注：如本投诉表格未经签署，监管局可能无法处理你的投诉。） 
 



附件 1 
 

收集个⼈资料声明 1 

 

1. 所有提供的个⼈资料只会⽤于与本投诉直接有关的⽤途。 

 
2. 你必须提供你的姓名。如你未能提供，监管局可⾃⾏决定处理或不处理

有关投诉，亦不会通知你有关决定、调查进度及结果。 

 
3. 所提供的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及电邮地址，是在处理投诉的过程中供监

管局联络投诉⼈之⽤。监管局会透过你的通讯地址和电邮地址，适时向
你交代调查进展，索取进⼀步的资料，以及告知调查结果及监管局的决
定。如你未能提供这些联络资料，可能会影响监管局处理你的投诉的进
度，甚或因未能向你索取与投诉的⾜够资料⽽不能跟进你的投诉。 

 
4. 你在投诉时，可以不提供你的整个⾝份证号码／护照号码。当有需要

时，例如案件将进⾏纪律聆讯、监管局将发出传票传召投诉⼈出席聆讯

或作出证供，监管局会要求你提供整个⾝份证号码／护照号码。  

 
5. 你所提供的个⼈资料可能会转移给其他执法机构，或因处理投诉⽽接触

的⼈⼠或机构，包括被投诉⼈或其他有关⼈⼠或机构，或会因纪律聆
讯、执法、起诉、覆检决定，或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第
626 章）执⾏其职能的⽬的⽽向获授权收取该资料的有关机构及⼈⼠披
露。 

 
6. 你有权查阅及更正监管局所持有你的个⼈资料。查阅或更正资料的要求

应透过由个⼈资料私隐专员指明的查阅资料要求表格（表格
OPS003）向监管局的保障资料主任提出，填妥的表格应邮寄⾄：⾹
港湾仔皇后⼤道东 248 号⼤新⾦融中⼼ 8 楼 806-8 室。 

                                                            
1 此《收集个⼈资料声明》将作为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提供的「投诉表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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